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140038367號
[bookmark: _GoBack]訴願人：黃00       地址：彰化縣00鄉00路0段000巷0號
訴願人因土地套繪管制事件，不服南投縣埔里鎮公所113年9月10日埔鎮工字第113002342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訴願者。」次按改制前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8條規定：「對於訴願事件，應先為程序上之審查，其無應不受理之情形者，再進而為實體上之審查。」
2、 緣訴願人申請廢止埔里鎮公所核發（75）投埔鎮建（使）字第031
~038號使用執照對其所有00段000地號土地之套繪管制案，經埔里鎮公所以113年9月10日埔鎮工字第1130023429號函覆內容略以：「…說明：三、台端函請廢止00段000地號土地之套繪管制，請依建築法第11條暨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規定檢送『南投縣政府法定空地分割證明申請書』及擬分割圖、分割示意圖、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使用執照謄本、成立協議證明文件等向本所提出申請，申請人應以土地所有權人名義為之，其在二人以上時應造列名冊，本所則依法針對法定空地與建築物所占地面連接寬度足夠、建蔽率合於規定（或75年1月31日前已領照）、容積率合於規定、基地均連接建築線並得以單獨申請建築、建築物均具獨立出入口、畸零地已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等予以審查符合相關法規後核發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詳其內容，係告知程序及檢送相關文件以供審查，核係對訴願人所為單純之事實敘述及觀念之通知，不因該項敘述及通知而對訴願人權益發生具體之法律上效果，自非行政處分。訴願人遽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3、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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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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